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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三个月前， 某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绑架杀人案。 三个月后， 凶手与被害人都死于车祸。 初

出茅庐的女警韩烨找到了案件的幸存者林超凡， 向他求证案件发生的经过。 但随着调查的深

入， 韩烨发现林超凡的很多证词都存在漏洞， 再三逼问之下， 林超凡无奈坦白了另一个版本

的故事， 但案件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 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谎， 而故事也开始不断反转。

从不断反转中看法律禁区
《猎谎者》

小成本如何拍出高质量悬疑片？《看不见

的客人》给出满分答案———多人物出场，从不

同当事人回忆中还原事件真相。每段回忆中，

同样场景中所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 由此营

造出“罗生门”的感觉，分不清谁在说真话，谁

在撒谎。与此同时，影片中还有一个十分让人

惊艳的点。那就是谎言所带来的多重反转。不

到最后一秒，谁都猜不到结局究竟是什么。

最近上线的网络大电影《猎谎者》中，也

是这么一个“不断反转在回忆中寻找真相”的

故事。电影在短短 90分钟内演绎了多个版本

的故事， 善恶不断反转， 真相与谎言犬牙交

错，扑朔迷离。 追剧也普法，关于“伪造护照”

“冒充警察”“违背自愿原则”“侵害人格权益”

等这些刑法、民法典中的红线禁区，一起了解

一下。

关键词 自愿与胁迫

出租车司机向东认为林超凡侵犯自己女

友，以林超凡落在车上的护照为要挟，向其索

要 20万元。 林超凡情急之下答应了，并预付

给向东一笔钱。 事后林超凡是否可以要求向

东返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

系；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第三人以胁迫

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剧中林超凡的“承诺”是在被胁迫情况下

作出的，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他可以

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已支付的钱款。

关键词 购买伪造护照

剧中多次出现林超凡购买假护照， 并打

算用于出逃的情节。 现实生活中购买和使用

伪造护照将承担何种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伪造、

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等依法可以用于

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在依

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

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

护照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 情节

严重的， 处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国家对护照的监管极其严格， 对违法制

造、获取、持有、使用、买卖等环节规定了涵盖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诸多处罚措施。 违反

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和使用护照， 一旦被发现

轻则被罚款、拘留，影响行程，重则难免遭受

牢狱之灾。

那么，公职人员违规持有因私护照、未经

批准出入国（边）境会受到什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一条： 违反规定出境或者办理因私出

境证件的， 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 情节严重

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

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 长期居留许

可的，予以撤职或者开除。

关键词 合同形式与合同效力

影片中有一情节， 向东烧毁林超凡公司

与澳洲合作方签订的合同。现实生活中，纸质

合同的损毁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

条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

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合同

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

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

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 并可以随

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所以向东烧毁合同书， 不会影响林超凡

公司与澳洲合作方的合同效力。 林超凡可以

通过在有关机关登记的备案、 合作方持有的

另一份合同、 反映合同内容的传真或者复印

件等多种形式，证明合同关系的存在。

关键词 招摇撞骗与诈骗

向晴为查明哥哥向东死因， 持假证件冒

充警察办案，涉嫌招摇撞骗罪还是诈骗罪？同

样是“骗”，也都可能获取财产利益，两者有什

么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

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

与诈骗罪相比较， 招摇撞骗罪侵害的是国

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 对所骗取的财物

数额没有什么要求，甚至未必表现为诈骗财物。

如影片中向晴并未骗取财物， 但仍构成招摇撞

骗罪。 当行为人同时触犯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

两个罪名时，应该结合案情依照重罪处断。

关键词 非法拘禁与绑架

为调查真相，向晴开车撞晕林超凡，并将他

带到一处废弃建筑物，对其进行拘禁“讯问”。该

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还是绑架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

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

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

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

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

从重处罚。构成绑架罪，要求有勒索财物或满足

行为人不法要求的目的， 以及与此相应的实行

行为。剧中，向晴的行为更多是剥夺了林超凡的

人身自由，但未实施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行为，

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

关键词 网络直播与人格权

向晴伙同一名网络主播将“讯问”林超凡过

程在网络上进行直播， 此举侵犯了林超凡的哪

些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

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

权等权利。 此外，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向晴网络直播“讯问”林超凡过程，侵害了

林超凡基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

格利益。即使林超凡实施了相关犯罪行为，非出

于社会公共利益，也不得对其人格权进行限制。

关键词 回避制度

影片中向晴假冒警察调查哥哥向东死因。

假如向晴是真警察， 能够由她来办理涉及近亲

属的案件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

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 是本案的当事人

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 本人或者他的

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所以，即使向晴是一名警察，受回避制度约

束，也不能由其对向东的案件进行调查。

参与调查公职人员违法案件， 有哪些情形

需要回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

四十七条：参与公职人员违法案件调查、处理的

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被调查

人、检举人及其他有关人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 是被调查人或者检举人的近亲属的；（二）

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三）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

与调查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四） 可能影响案

件公正调查、处理的其他情形。

关键词 包庇罪与知情不举

林超凡通过作假证言等方式为妻子脱罪，

最终因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日常生

活中， 明知亲属犯罪而不主动检举揭发是否也

会构成包庇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条规

定：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

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不向侦察机关、 司法机

关举报、告发，但也未实施积极帮助行为的，属

于知情不举，一般不构成犯罪。不过如果面对侦

察机关、司法机关询问时，对犯罪人员和犯罪事

实知情而仍然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明， 情节

严重的，可以包庇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公职人员有包庇行为， 会受到什么处

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

十三条规定，公职人员包庇同案人员，应当从重

给予政务处分。第三十七条规定，利用宗族或者

黑恶势力等欺压群众，或者纵容、包庇黑恶势力

活动的，予以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整理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